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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稽核模組提升工作效率  
－以稽核消防安全檢查列管

系統為例

陳佳盈（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視察）

本文以運用行政院主計總處自行建置開發之通用稽核模組，稽核某縣消防安全檢查列管系統之登錄

情形為例，引導稽核人員在有限資料下，快速分析比對相關資料，縮小須進一步檢視之範圍，俾利

發現資料誤繕、缺漏或重複等異常情形，進而從中發掘有價值之資訊，做為機關執行內部稽核參考，

以提升稽核工作之效率及效能。

壹、前言

微軟創辦人比爾 ‧ 蓋茲

曾言「我們正在用科技改變

世界」，隨著資訊科技不斷

推陳出新，大數據、區塊鏈、

人工智慧等已逐漸融入人們

的生活，政府機關亦普遍應

用相關資訊科技處理業務，

以提升工作效率之情形下，

學習如何善用資訊技術輔助

稽核作業，提升工作效率及

效能，已成為政府內部稽核

人員的必修課程。

英 國 內 部 稽 核 協 會

（Chartered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將電腦輔助稽核技

術（Computer-Assisted Audit 

Techniques, CAATs）定義為，

利用資訊技術來幫助評估控制

措施，通過提取和檢查相關數

據進行分析，而對 CAATs 之

精細應用可稱為數據分析，並

且在整個稽核行業中越來越頻

繁地被使用。為協助機關推展

應用資訊技術輔助內部稽核作

業，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09 年

運用 Excel VBA 程式語言自行

開發建置「通用稽核模組」（以

下簡稱模組），以檔案合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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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類功能（圖 1），提供機關

做為資料整理及數據分析之工

具。

貳、範例背景及相關

規範

臺灣近年屢有工廠發生火

災，不僅導致人員傷亡及財產

損失，救災時更須動員大量消

防設備及人力，耗費社會資源

甚鉅，如能加強消防安檢作業，

防患未然，應可降低災害發生

情事。地方政府消防業務龐雜

人力有限，多使用內政部消防

署建置之「消防安全檢查列管

系統」（以下簡稱安管系統）

協助管理轄內各類場所之消防

安檢事務，做為後續安排消防

檢查或複查等作業之依據，該

系統資料正確性將影響相關作

業之效率，由於該系統資料多

由人工登打，致可能存有誤繕、

缺漏或重複等情形，為協助找

出安管系統內應釐正之資料，

以提供業務督導執行及系統未

來精進方向等之參考，爰運用

模組就該系統中某縣轄內工廠

之列管與資料登錄情形等進行

分析。

依據內政部「消防機關辦

理消防安全檢查注意事項」規

定，應以安管系統資料庫方式

管理列管場所之基本資料等，

並據以辦理消防安全設備之列

管檢查、公共危險物品等檢查

工作，且須於檢查完畢 48 小

時（2 日）內將相關安檢紀錄

輸入安管系統管制，俾對受

檢不合規定案件進行追蹤管制

與安排複查等作業，其中針對

具危險物品場所之檢查方式如 

下頁附表。

參、運用模組輔助稽

核步驟

一、資料取得與整理

本範例
1
運用之資料係自

安管系統篩選取得列管之某縣

工廠安檢資料計 1,709 筆（以

下簡稱列管資料），內容包括

工廠名稱、地址、行業別（註

明是否為具危險物品場所、危

險物品種類與所屬場所類別等

資訊）、檢查日期（最近 1 次）

及登錄日期等。另自政府資

圖 1　通用稽核模組功能簡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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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範例分析資料

料開放平臺下載登記工廠名錄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公布之生

產中工廠公示資訊）篩選出該

縣之生產中工廠清冊（以下簡

稱清冊）計 1,939 筆。

在電腦輔助稽核的過程

中，對於不同來源之資料，

常 須以 關 鍵 資 料（P r i m a r y  

Key）做為比對及串接資料之

基準，建議選擇以較具唯一性

之編號（例如身分證號碼、統

一編號、工廠登記證號等）做

為關鍵資料，且不可有缺漏之

情形。由於安管系統雖有統一

編號、工廠登記編號等欄位，

惟因非必填項目，致有缺漏或

誤繕情形，爰改以必填且誤

繕情形較少之工廠名稱做為

關鍵欄位，再以地址輔助比

對。此外，列管資料及清冊

之地址存有格式不一之情形

（例如一段 /1 段、5 之 1 號

/5-1 號等），為利後續比對，

爰利用模組「搜尋字串」、

「欄位分拆」及「萃取字串」

等功能，將列管資料與清冊

之地址預先整理為一致之格

式，並於分拆後以「路 / 街」、

「段」、「巷」及「其他地址」

等 4 個主要地址欄位進行後

續比對（本範例係以單一市

縣列管資料進行分析，且須

先達成工廠名稱全稱或前 3

字比對成功之條件後，始進

行地址輔助比對，尚無區分

鄉鎮市區之需求，實務上可

視資料特性及分析需要增加

比對之欄位）。

二、分析方法

在瞭解工廠安檢相關作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1.
2.

1.

2.

2
1

3

1.
2.

附表　危險物品場所實施安檢方式

危險物品種類 場所類別 應檢期限

公共危險物品 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 每年至少 1 次

液化石油氣

製造、儲存或容器檢驗場所 每月至少 1 次

販賣場所 每半年至少 1 次

容器串接使用場所 每年至少 1 次

爆竹煙火

製造及達管制量儲存場所 每月至少 1 次

達管制量販賣場所及輸入貿易

商營業處所
每半年至少 1 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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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與取得及整理列管資料及

清冊後，分析步驟如下：

（一）列出稽核問題

1. 列管資料之工廠名稱及地

址是否有誤繕或缺漏情

形？

2. 列管資料有無重複列管或

重複登錄情形？

3. 列管資料安檢紀錄是否有

逾限登錄或異常情形？

4. 列管資料中之工廠是否均

於應檢期限內辦理安檢？

5. 清冊所列生產中工廠是否

有未納入安管系統列管

者？

（二）分析資料

本範例簡要資料分析內

容如上頁圖 2（詳細分析方

法詳第 20 頁附錄），部分示

例畫面如圖 3、下頁圖 4 及

第 19 頁圖 5；首先，考量列

管資料高達 1,709 筆，如以

人工逐筆詳查工廠名稱及地

址是否有誤繕或缺漏情形，

恐須耗費大量人力及時間，

因此，為提升稽核效率，

利用模組自列管資料篩選出

圖 3　安檢紀錄是否有異常或逾限登錄情形

資料來源：擷取「通用稽核模組」畫面後，作者自行繪製。

 

 

 

 

 

 

 

 

 

 

 

 

 

  

1.利用模組拆分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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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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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廠名稱重複之資料（研判

其發生誤繕或缺漏之風險較

高），以縮小範圍，再運用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之工廠公

示資料查詢系統，以篩選資

料之工廠名稱逐筆查對，確

認是否有誤繕或缺漏情形，

並同時檢視消防安全檢查日

期與登錄日期，以確認是否

有重複列管或重複登錄安檢

紀錄之情形。

接下來，利用計算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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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列管之工廠是否均於應檢期限內辦理檢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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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cel IF
=IF O2-N2

<0," "," "
 

資料檢查及登錄日期之相距

日數，檢查列管資料安檢紀

錄是否有逾限登錄或異常情

形，以及依檢查日期及適用

之應檢期限，計算應完成下

次檢查之截止日期，再與資

料取得日期比對，確認是否

均於應檢期限內辦理安檢。

最後，利用工廠名稱全稱或

前 3 字及地址，比對清冊及

列管資料，找出清冊所列生

產中工廠是否有應納管而未

納入安管系統列管之情形。

肆、稽核發現

經依上開方法，運用模組

輔助資料整理及分析後，發現

列管資料中，工廠名稱或地址

有誤繕或缺漏情形者計有 17

筆、工廠名稱及地址均重複者

計 7 筆，其中 2 筆疑為重複列

管工廠（安檢系統之列管場所

具有唯一性，對同一工廠名稱

單一地址應僅列管 1 次）、5

筆疑為重複登錄（工廠名稱、

地址、檢查日期與登錄日期均

相同），須修正之。此外，有

118 筆列管資料可能有逾限登

錄之情形（檢查日期與登錄日

期相距日數超過 2 日），以及

4 筆有疑似預先登錄檢查紀錄

之異常情形（登錄日期早於檢

查日期），須進一步查對相關

紙本紀錄，以確認逾期 / 異常

原因加以改善，並建立相關控

管機制，以避免日後重複發生。

再者，列管資料中有 4 筆於取

得資料時已逾危險場所下次應

檢期限，須查明是否仍屬生產

中工廠及確未實施檢查，如是，

則應儘速實施相關安全檢查，

以維公共安全。

最後，將清冊資料以工廠

名稱（以全稱或前 3 字）及地

址等欄位，與列管資料進行比

對後，發現有 887 筆生產中工

廠未在列管資料中，建議賡續

清查排除其中因誤繕、缺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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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應列管之生產中工廠是否有未納入系統列管
者－以全稱比對為例

資料來源：擷取「通用稽核模組」畫面後，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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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勾稽比對或資料串接機制，

以及時掌握最新工廠異動資料，

俾利完善列管及安檢作業。

伍、結論

達爾文曾言：「最終能生

存下來的物種，不是最強的、

也不是最聰明的，而是最能適

應改變的物種」。隨著大數據、

人工智慧等科技蓬勃發展，各

行各業之作業模式正在急遽轉

變中，內部稽核亦不例外，值

此浪潮之際，政府內部稽核人

分廠房、倉庫或有地址改編、

遷廠等致未能比對成功者，以

及依規定非屬應納入安檢系統

列管者，所餘可進一步確認有

無應納管之生產中工廠，俾利

依其所屬產業類別等特性，以

及按災害可能發生之機率或可

能導致之災損情形進行盤點，

依序納入安管系統管理，其中

若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

則應儘速排定安檢。此外，亦

應考慮建立安管系統與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工廠公示資料之定

員亦須跟上時代的腳步，妥善

運用工具持續精進稽核技術，

以更有效率之方式完成稽核工

作。以本範例而言，在先天資

料取得不易與品質恐有疑慮之

限制下，如以傳統人工抽查方

式進行稽核，成效有限、耗時

甚鉅，然而在運用模組分拆欄

位、多欄位交互比對等功能輔

助稽核後，不僅可以快速篩選

發現列管資料誤繕、缺漏或重

複等異常情形，做為業管單位

未來強化安管系統相關管控機

制之參考，亦可有效分析比對

相關資料，縮小須進一步檢視

之範圍，進而從中發掘已逾應

檢期限仍未進行安檢之工廠及

應納管而未納管之生產中工廠

等有價值資訊，提供業管單位

做為完善後續列管及安全檢查

作業參據。期望各機關稽核人

員未來或可視機關業務特性，

參考本範例使用之工具與間接

比對等做法，擇選適當項目進

行稽核作業，以提升稽核效

率，進而提出改善建議，協助

機關增進業務執行之品質與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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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範例詳細分析方法

主題 子題 模組功能 分析方法

列管工廠之

安檢資料登

錄正確性

列管之工廠名稱及地

址是否有誤繕或缺漏

尋找重複 1. 利用模組篩選出列管資料工廠名稱相同之資料。

2. 運用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工廠公示資料查詢系統，查對上開

工廠名稱相同資料之地址是否為登記地址，從中找出可能

誤繕或缺漏之處並修正之。

列管資料有無重複列

管或重複登錄

尋找重複 利用模組自列管資料篩選出工廠名稱、路 / 街、段、巷及其

他地址等欄位均相同之資料，即為可能重複登錄之工廠列管

資料，其中如有最後一次檢查日期亦相同者，即為可能重複

登錄之安檢紀錄。

安檢紀錄登

錄時效性

列管資料安檢紀錄是

否有異常或逾限登錄

情形

欄位分拆 
欄位合併 
（日期格式如有年、月

、日等文字，可搭配使

用萃取字串）

1. 利用模組將格式不一之列管資料檢查日期與登錄日期欄

位，轉換為一致之日期格式（西元年 / 月 / 日）。

2. 將前開 2 個日期欄位相減計算出相距日數，並篩選找出相

距日數為負數（即登錄日期早於檢查日期）之異常資料，

以及相距日數大於2天（可能逾限登錄安檢紀錄）之資料。

工廠安檢落

實情形

列管之工廠是否均於

應檢期限內辦理檢查

以 Excel 函數處理 1. 先以行業別判斷各列管工廠適用之應檢期限。

2. 按檢查日期與適用之應檢期限計算應完成下次檢查之截止

日期。

3. 比對上開截止日期與欲比較之基準日（例如分析當日或資

料取得日），再篩選出前者早於後者之資料，即為疑逾應

檢期限之工廠。

應列管工廠

名單之完整

性

應列管之生產中工廠

是否有未納入系統列

管者

有對應成功

未對應成功

欄位分拆

比對清冊所載生產中工廠是否均已納入列管資料，比對步驟

如下：

1. 以工廠全稱比對

(1) 利用模組比對清冊及列管資料（清冊為主檔、列管資料

為副檔，關鍵欄位為工廠名稱），並於全稱比對相符

時，保留清冊之路 / 街、段、巷及其他地址等主要地址

欄位資料，同時併入列管資料之路 / 街、段、巷及其他

地址等主要地址欄位，即為全稱比對相符清冊。另以

相同之主、次檔及關鍵欄位條件，找出全稱比對不符

資料，為全稱比對不符清冊。

(2) 針對全稱比對相符清冊，利用模組比對其清冊原有及自

列管資料併入之各主要地址欄位（路 / 街、段、巷及其

他地址）是否相符，並輔以人工判斷排除誤繕或缺漏

致比對不符之情形後，再篩選出地址比對不符之資料

，即為疑似未列管之生產中工廠（工廠全稱相同惟地

址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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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註釋

1. 本範例詳細內容及「通用稽核模

組」之功能與操作說明可至行政

院主計總處官網／主要業務／政

府內控與內稽／內部控制監督作

業範例項下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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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本範例詳細分析方法（續）

主題 子題 模組功能 分析方法

2. 就工廠全稱比對不符者，改以前 3 字比對

(1) 利用模組將全稱比對不符清冊與列管資料之工廠名稱

均分別拆分出前 3 字後，再比對 2 類資料（以全稱比

對不符清冊為主檔、列管資料為次檔，工廠名稱前 3
字為關鍵欄位），並於前 3 字比對相符時，保留全稱

比對不符清冊各欄位資料同時併入列管資料之路 / 街
、段、巷及其他地址等主要地址欄位，即為前 3 字比

對相符清冊。（本步驟拆分字數可視資料特性及需求

調整，惟擬比對之 2 類資料其拆分字數須為一致）。

(2) 針對前 3 字比對相符清冊，依步驟 1. (2) 相同方法，

篩選出地址比對不符之資料，即為疑似未列管之生產

中工廠（工廠名稱前 3 字相同惟地址不符）。

3. 以與步驟 2. (1) 相同之主、次檔及關鍵欄位條件，找出前

3 字比對不符資料，亦為疑似未列管之生產中工廠（工廠

名稱前 3 字比對不符）。

21


